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
第5屆第6次會議紀錄
時　　間：112年7月28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地　　點：本部301會議室
主　　席：薛召集人瑞元（劉委員淑瓊代）                     紀錄：廖貞雅
出席委員：謝副召集人靜慧（徐法官淑芬代）、黃副召集人謀信（朱主任檢察官華君代）、吳副召集人容輝（斯副組長儀仙代）、陳委員信旗（文法官家倩代）、吳委員林輝（許專門委員慧卿代）、吳委員逸聖（何副處長景文代）、蔡委員孟良（施組長淑惠代）、王委員玥好、杜委員瑛秋、劉委員貞鳳、張委員淑慧、許委員福生、劉委員玉鈴、林委員美薰、林委員瓊嘉
請假委員：薛召集人瑞元、李副召集人麗芬、張委員淑卿、李委員姿佳、楊委員培珊、游委員美貴、林委員惠珠、黃委員健、馬委員呈豪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1、 主席致詞：略。

2、 確認第5屆第5次會議紀錄：確認。

3、 討論提案：（各委員發言摘要如后附）
第1案
案 由：	有關健保資訊雲端系統可查閱兒少保護個案及性侵害被害人就醫資訊等個人資料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新北市政府
決 議：	請本部保護服務司、中央健康保險署針對健保資訊雲端系統查閱兒少與性侵害被害人等特殊個案及相關流程再行研商討論。

第2案
案 由：有關落實兒童性侵害權益救濟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林委員瓊嘉
決 議：請本部保護服務司研議精進兒少性侵害案件減述司法詢（訊）問、創傷知情等議題；另建請司法院強化法官此類案件相關教育訓練與審判能力，以完善保障兒少司法權益。

第3案
案 由：有關少年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執行缺少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與監控機制等問題，容易形成社會安全網絡漏洞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黃委員健、許委員福生、張委員淑慧
決 議：請本部心理健康司於下次推動小組會議提「少年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相關網絡合作、執行概況與精進作為」專案報告。

第4案
案 由：有關幼年遭直系血親性侵/虐待之保護案，成年離家後，遭直系親屬查調戶籍資料得知住處施暴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王委員玥好
決 議：請本部保護服務司會同內政部戶政司，再行研議保護個案戶籍限制查調相關細節及可行性。

4、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 第2、4、5、6、7及11案等6案解除列管，其中第4案請本部國民健康署於本推動小組113年第1次會議再提112年兒童死因回溯分析成果專案報告。
2、 第1、3、8、9及10案等5案繼續列管，其中第8案請本部心理健康司併討論提案第3案決議，於下次推動小組會議提專案報告。

5、 各單位工作報告
決 定：洽悉。

6、 臨時動議：
案 由：有關性平三法通過後，性騷擾案件之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部分，提請討論。
提案委員：本部保護服務司
決 議：請各地方政府依本部保護服務司所定流程與措施落實辦理，並請本部保護服務司強化業務聯繫及教育訓練，俾利推行。

捌、散會：下午12時20分整。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第5屆第6次會議-討論提案發言摘要】
第1案
案 由：有關健保資訊雲端系統可查閱兒少保護個案及性侵害被害人就醫資訊等個人資料案，提請討論。
（一）張委員淑慧：
1. 依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RC）之兒童最佳利益原則，本案針對取得兒少保護案件資料查詢限制應建立類似緊急保護令之處理機制。另為保障兒童隱私權，建議將涉及兒少人身安全或特殊議題之病歷予以鎖碼。
（二）杜委員瑛秋：
　　　　贊成新北市政府的意見，重點應以保護被害人為主，醫療單位應被提醒注意病人隱私，及健保卡鎖碼後的解除機制與對兒少就醫權益的影響。
（三）王委員玥好：
  　　　　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已有類似提案；針對收出養部分，社家署已建有統一窗口處理，是否比照處理，可再研議。
（四）新北市政府：
1. 考量公文程序費時，復考量兒少保護案件具緊急性及急迫性，爰建議中央健康保險署應建立可立即鎖定查詢資料權限之處理方式。
2. 依據醫療法第67條規定，醫療機構應建立清晰、詳實、完整之病歷，爰不予登錄就醫紀錄是違法，且會影響醫療給付申請；另性侵害案件於司法審判時常需有記載傷害範圍及情形之病歷為佐證，若不記載恐影響被害人權益。
（五）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 查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第6條附表文字為：「保險對象因罹患精神疾病、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受性侵害所造成之傷病就醫，得依病人要求，不予登錄就醫紀錄。」所謂不予登錄就醫紀錄是指當事人可要求不記載就醫紀錄於健保卡，但病歷一定會登錄。當事人如有設定密碼，可自行決定是否讓醫院讀取前6次就醫紀錄。
2. 有關將涉及兒少人身安全特殊議題之病歷進行鎖碼程序部分，建議由各縣市政府統一通報給本部權責單位，再透過資料介接或其他連結管道等將資料轉給本署。

第2案
案 由：有關落實兒童性侵害權益救濟案，提請討論。
（一）司法院：
1.有關林委員瓊嘉提案「落實兒童性侵害權益救濟案」，建議增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7條之1部分：
（1）為確保憲法第16條所定訴訟權之保障，維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並落實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3款之規定，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於99年4月23日制定。
（2）速審法第8條規定：「案件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6年且經最高法院第三次以上發回後，第二審法院更審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或其所為無罪之更審判決，如於更審前曾經同審級法院為二次以上無罪判決者，不得上訴於最高法院。」其立法意旨係考量刑事訴訟法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對於起訴之案件，自訴人對於提起自訴之案件，均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案件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6年，且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三次以上，此時若第二審法院更審仍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或其所為無罪之更審判決，如於更審前曾經同審級法院為二次以上之無罪判決者（即連同最後一次更審判決在內，有三次以上為無罪判決），則檢察官、自訴人歷經多次更審，仍無法將被告定罪，若仍允許檢察官或自訴人就無罪判決一再上訴，被告因此必須承受更多之焦慮及不安，有礙被告接受公正、合法、迅速審判之權，與無罪推定原則相悖。且合理限制檢察官、自訴人之上訴權，可使檢察官、自訴人積極落實實質舉證責任。
（3）速審法第9條規定：「（第1項）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其立法意旨係考量刑事訴訟法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對於起訴之案件，自訴人對於提起自訴之案件，均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案件於第一審判決無罪，第二審法院仍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若仍允許檢察官或自訴人就無罪判決一再上訴，被告因此必須承受更多之焦慮及不安，有礙被告接受公正、合法、迅速審判之權，因此合理限制檢察官、自訴人之上訴權，使其等於上開情形下，提起上訴之理由以落實嚴格法律審之理由為限，可使檢察官、自訴人更積極落實實質舉證責任。又最高法院為嚴格法律審，上訴理由應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或違背判例者為限。
（4）速審法第8條、第9條之規定，係統一適用於所有案件及罪名，並未排除特定罪名或犯罪類型之適用。蓋「迅速審判」、「適時審判」及「於合理時間審判」係對於所有被告之訴訟權保障，自不分罪名或犯罪類型，亦不問係屬重罪或輕罪，亦未因被害人之身分不同而有異。觀諸美國速審法（Speedy Trial Act of 1974，後被納入美國法典第18章第3161條）規定，亦係統一適用於所有案件及罪名，並未排除特定罪名或犯罪類型之適用。
（5）本提案建議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7條之1增訂：「兒童及少年為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時，不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8條、第9條規定。」其考量係在於兒童及少年為性侵害被害人時，或有因證據不足而經第一審、第二審均判決無罪，或第二審更審前後均判決無罪之情形，因適用速審法第8條、第9條之規定，而無從上速第三審。然此等因證據不足而經第一審、第二審均判決無罪，或第二審更審前後均判決無罪之情形，並非僅存在於性侵害被害人為兒少之案件，性侵害被害人為成年人時，亦可能發生，且性侵害犯罪以外之其他犯罪（例如其他侵害人身法益之犯罪或其他重罪），亦可能因僅有單一被害人指訴，欠缺其他補強證據，或被害人指訴有瑕疵，無從達到超越合理懷疑的有罪確信，而判決無罪。故本提案僅就性侵害被害人為兒少之案件排除適用速審法之規定，但性侵害被害人為成年人之案件或性侵害犯罪以外之其他犯罪並未排除適用速審法之規定，似已形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有違反平等原則之虞，建請斟酌。至於如何避免性侵害被害人為兒少之案件因證據不足而判決無罪，則宜強化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善用司法詢問員為輔助人力，以提高兒少被害人陳述之證明力，並加強蒐集其他證據，以補強兒少被害人之陳述，俾使所有證據綜合判斷結果足以達到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
2.其餘尊重政策決定。
（二）林委員瓊嘉：
　　兒童權利公約（CRC）位階應高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查其他公約規範死刑、無期徒刑確定時，被告仍可透過再審程序獲得救濟，但兒少性侵害案件卻只有不到4成進到法院審理，原因在於經1審、2審無罪判定，檢察官即不能再上訴。司法應是公平正義最後一道防線，我們容許成年被告可再救濟，卻不讓兒少被害人有完整救濟機會，尚非妥適。
（三）張委員淑慧：
　　兒童權利公約（CRC）規定，當各公約條文相互競合時，當次兒少最佳利益為重，爰請法務部及司法院強化實務現場對CRC之實踐。另有委員提到兒少證詞不一致現象，因兒少記憶力有限制，所以更需要司法詢問員之友善協助。此外，現行速審效率被納入評核指標，造成法官和檢察官很大壓力，支持委員提案，兒少性侵害案件應不適用速審規定。
（四）許委員福生：
　　　　建議透過委託研究，針對專業人員於兒童及心智障礙性侵害案件的詢（訊）問技巧、程序、實作經驗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 條之1法條之適用性等，進行全面檢視及研擬精進作為。
（五）林委員美薰：
　　提高兒少性侵害案件定罪率是理想的結果目標，但如果沒有結果正義，至少應堅持程序正義，讓有意願的兒少，或成年後才有新事證者可以有申請審判、救濟權利。另建議提升法官對該類案件之審判及創傷知情的知能。
（六）杜委員瑛秋：
　　實務上，法院不一定會採用減述作業，即便採用，被告仍有對質詰問權。建請司法院就速審程序進行檢討，另可引進專家證人協助並舉證。
（七）法務部：
　　檢察官對被害人筆錄無論偵查中問得再好，都或有需要補強證據，因此，除被害人筆錄外，應還要努力調查、搜尋其他補強證據。檢察官偵辦性侵害案件時，雖已盡力調查證據，卻可能還是有其限制，並在評估卷內事證後，決定是否提起公訴或直接不起訴處分。經提起公訴而獲有罪判決是最好；如無法說服法官，則一次又一次的上述及審理對於害人是否造成傷害也是一個議題。基此，檢察官面對這種案件是否要起訴，常常很掙扎；這個提案不僅僅是法制的問題，也是哲學問題。

第3案
案 由：有關少年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執行缺少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與監控機制等問題，容易形成社會安全網絡漏洞案，提請討論。
（一）司法院：
1. 少年有觸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下稱性防法）第2條第1款之行為，經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裁定保護處分確定，少年法庭法官如認有必要時，會於裁定確定後，依性防法第31條第6項規定，函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同條第1項規定，令少年接受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少年如有該條所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拒絕接受評估、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或接受之時數不足等不配合履行事項，各地方政府承辦人員得與該管少年法院少年保護官聯繫，以督促少年接受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之效果。
2. 依性防法第31條之規定，及落實少事法第1條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並矯治其性格之精神，本院分別於105年9月1日、108年4月9日以秘台廳少家一字第1050019440、1080009662號函示各地方法院，宜考量主管機關執行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之時間，並善用少年事件處理法相關規定，督促少年配合完成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為督促少年持續參與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少年保護官會固定於執行保護處分時掌握其參加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之狀況。此外，依少事法第42條第5、6項[footnoteRef:1]及性防法第34條第1、2項等規定[footnoteRef:2]，在不違反少年保護事件性質下，少年保護官於保護處分執行完畢前，必要時，得依少事法第42條第6項準用第5項規定召開協調、諮詢或合符合少年所需之衛生醫療、處遇資源與服務措施等相關會議，並採取性防法第34條第1項除第4款至第8款外之一款或數款之處遇方式。 [1: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42條
少年法院審理事件，除為前二條處置者外，應對少年以裁定諭知下列之保護處分：
一、訓誡，並得予以假日生活輔導。
二、交付保護管束並得命為勞動服務。
三、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教養機構、醫療機構、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輔導。
四、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
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為前項保護處分之前或同時諭知下列處分：
一、少年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成癮，或有酗酒習慣者，令入相當處所實施禁戒。
二、少年身體、精神或其他心智顯有障礙者，令入醫療機構或其他相當處所實施治療。
第一項處分之期間，毋庸諭知。
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二十九條第三項、第四項之規定，於少年法院依第一項為保護處分之裁定情形準用之。
少年法院為第一項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徵詢適當之機關（構）、學校、團體或個人之意見，並得召開協調、諮詢或整合符合少年所需之福利服務、安置輔導、衛生醫療、就學、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家庭處遇計畫或其他資源與服務措施之相關會議。
前項規定，於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五十一條第三項、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十五條之二第二項至第五項、第五十五條之三、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三項情形準用之。]  [2:  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34條
觀護人對於付保護管束之加害人，得採取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遇方式：
一、實施約談、訪視，並得進行團體活動或問卷等輔助行為。
二、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之虞或需加強輔導及管束者，得密集實施約談、訪視；必要時，並得請警察機關派員定期或不定期查訪。
三、有事實可疑為施用毒品者，得命其接受尿液採驗。
四、無一定之居住處所，或其居住處所不利保護管束之執行者，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命其居住於指定之處所。
五、有於特定時間犯罪之習性，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之虞時，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命其於監控時段內，未經許可，不得外出。
六、報請檢察官許可，對其實施測謊。
七、報請檢察官許可，對其實施科技設備監控。
八、有固定犯罪模式，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之虞時，得報請檢察官許可，禁止其接近特定場所或對象。
九、轉介相關機構或團體為適當處遇。
十、其他必要處遇。
少年保護官對於依第三十一條第六項規定接受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之少年，除前項第四款至第八款外，於與少年保護事件性質不相違反者，得採取前項一款或數款之處遇方式。
第一項第三款尿液採驗之執行方式、程序、期間、次數、檢驗機構、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第六款之測謊、第七款之科技設備監控，其實施機關（構）、人員、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法務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3. 再者，少年加害人接受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之執行紀錄、成效報告及再犯危險評估，則均由實際執行機構或人員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第11條完成並向主管機關報告，再由評估小組進行再犯危險評估及處遇建議；該等資訊亦會依同辦法第12、13條之規定送交少年法院（庭）而併入執行卷宗內，作為綜合評估保護處分執行成效之依據。
4. 至各直轄市、縣（市）評估小組如遇少年未報到接受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而有以「檢還法院」作結之情形，尚需依少年之保護處分執行是否終結而定。倘少年之保護處分尚未執行完畢，可依前述由少年保護官依相關規定對少年採取適當之措施以督促其持續接受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
（二）許委員福生：
1.建議爾後司法院針對提案之回應意見至少於會議前1天提供給委員，以符程序正義。
2.犯罪學理論說6%的人犯下51.9%的罪，爰降低犯罪之重點應是這6%的人，各網絡單位應都有些許端倪，卻鮮少對應處理。
（三）張委員淑慧：
1. 有關司法院與行政院共同協力推動業務聯繫平台（Working Together 425防毒少聯網）之成效、相關流程和機制為何，請補充說明。
2. 考量兒少為身心發展中階段，建議心理健康司規劃之兒少身心治療課程，應以適用兒少為主。如同許委員所說，6%的人犯下51.9%的罪，爰應強化對這6%的處遇與輔導，建議少年事件於檢還法院後時，應整合逆境家庭、脆弱家庭、兒少輔導三級機制等資源共同協助。
3. 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45條規定，當少年離開學校時，法務部矯正署應主動通知後追單位，而非由衛政單位主動聯絡；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亦規定，就讀國中的孩子出校後要升學，即需有轉銜機制連結學校專輔老師或輔諮中心。建議法務部矯正署對於少年矯正學校的安置感化教育應配合相關身心治療；另建請司法院應積極協助少年性侵害加害人接受身心治療，並建立機制。
（四）劉委員玉玲：
[bookmark: _GoBack]沒有保護處分的身心治療對少年加害人確實較無拘束力及執行力，建議針對高危少年個案，能訂定特殊的規範與機制（如登記報到）。
（五）本部保護服務司：
司法院有關性侵害行為人少年保護處分的主責人員是否為少年保護官？假設個案從學校回到社區，並進入社區監控進行再犯預防身心治療輔導，一旦保護管束處分結束，無須再作登記報到，則整個機制便缺一腳，建議保護管束處分或保護官之處遇，應延長至社區治療結束。
（六）本部心理健康司：
1. 少年個案的塗銷制度讓結束處遇之所有資料都被封存，爰衛政單位很難針對未成年個案進入身心治療輔導教育之成效進行分析及掌握。
2. 另現行衛政跟司法系統在身心治療輔導處遇及保護管束有其時間落差；身心治療輔導教育期限為3年加1年，期間如保護管束處分結束，則不論再怎麼督促兒少或家長，原則上都不具拘束力，建議保護管束處分期間應與身心治療期間一致。
3. 至於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人員專業部分，目前已進行檢討精進，並由矯正機關、教育體系、衛政體系三方共同研議相關機制，另預計本（112）年10月邀集3方及地方政府代表召開共識營並製作工作指引手冊。

第4案
案 由：有關幼年遭直系血親性侵/虐待之保護案，成年離家後，遭直系親屬查調戶籍資料得知住處施暴案，提請討論。
無。
臨時動議
案 由：有關性平三法通過後，性騷擾案件之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部分，提請討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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